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绩效目标表

(2024年)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 中共博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

部门（单位）联系人 李志林 联系电话： 13667556530

年度绩效目标

全面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，贯彻落实自治区纪委十届
四次全会、自治州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和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
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，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维护党的纪

律。监督检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执行党的路线 、方针、政策、决议
及党纪党规的情况。开展党风廉政政策的调查研究，对干部的考察
、考核和评议工作，对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初核 、立案、
调查和审理，确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；开展党风党纪和反
腐败的宣传教育，组织纪检干部的理论、政策学习和业务培训；开
展巡视巡察工作，推进政治生态建设，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
强的纪律保障。

年度预算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 资金总额（万元）

财政资金（万元）
上级安排 0

本级安排 1506.62

其他资金（万元） 其他 0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设定依据 分值权重

履职效能

数量指标

开展警示教育场次 >=24场次 工作计划 18

纪检干部培训人次 >=720人次 工作计划 18

巡察单位数量个数 >=18个 工作计划 18

开展纪检监察专项督
查轮次

=6轮 工作计划 18

质量指标 问题线索处置率 >=95% 工作计划 18


